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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陕 西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陕教〔2019〕130 号 

 

关于做好 2019 年陕西省中央财政 

支持中西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局（委），杨凌示范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局，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韩城市、神木市、府谷县教育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国办

发﹝2018﹞3 号）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

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陕政办发〔2018〕26 号）精神，继续做好 2019 年我省中央财政支持

中西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以下简称“国家免费医学生”）招生工作，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有关高校的国家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由省教育厅根据用人需求，以县（区）为单位安排，

分别下达面向有关县（区）定向就业的招生计划。 

二、报考条件 

国家免费医学生只招收农村学生，报考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通过 2019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审核。 

（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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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户籍。 

三、资格审查 

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后，省教育考试院将所有填报国家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信息分发给

相关市、县（区）招办。各县（区）招办按照规定的报考条件完成资格审查工作后，由各市

级招办汇总本地各县（区）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信息，并于 7 月 3 日前报送省教育考试院普

通高校考试处。各市级招办要在报送信息前，将审查结果与高考报名系统中考生有关报名信

息进行比对，需要矫正的应及时与相关考生联系，在考生本人写出书面申请后，按照有关规

定报省教育考试院进行信息变更，以避免录取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四、录取 

（一）国家免费医学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执行本科二批分数线。分数相同时，

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区）生源。生源不足时，未完成的计划通过征集志愿的方式从高

分到低分顺序录取，直至完成计划。 

（二）国家免费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

养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发改社会〔2010〕1198 号）和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

生计生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意见》（教高〔2015〕6 号）要求，须与培养高校和定向就业所在

地的县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签署统一制式的定向培养和就业协议，承诺

毕业后到有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6 年。国家免费医学生在学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

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 

（三）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就业安置工作的通知》（陕人社发〔2015〕61 号）

及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就业安置工作的通知》

（陕卫科教发〔2015〕160 号）要求，国家免费医学生未按入学前签署的协议规定履约的，

退还已减免的教育培训费用、生活补助和以上费用 50%的违约金；履约情况纳入医师诚信管

理，公布违约记录，并记入人事档案。 

联系人：梁永旺         电话：029—85221776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22 日 


